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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4日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纪念日。在这三十年中，宪法精神在中国

社会的生命力越来越强，中国在坚持“依宪治国”方面不断前进。 

 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“依宪治国”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所有的法律都要依据宪法

来制定，所以从法律本身特征、效力等因素来讲，最终都要统一到宪法权威上来，即“依宪

治国”。 

  过去三十年，中国在依宪治国方面稳步前进。在立法方面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

法律和相当于法律的决定，基本上有一半都在条文中明确“依据宪法制定本法”，宪法起到

了有目共睹的指导作用。 

  在实践方面，宪法对行政部门的行为起到事实性约束和指导作用。2000年通过的《立

法法》明确规定制定法律要依据宪法原则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

法规，国家机关和公民都可以提出是否违宪的质疑，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。《立

法法》出台后，“孙志刚事件”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被社会救助制度取代；被称

为“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”的“齐玉苓案”，最高法院曾通过司法解释保障了宪法所规定

的公民的受教育权利，对维护宪法权威发挥了很大作用。 

  在国家机构方面，宪法不仅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方面起到很大作用，也推动了人民代

表大会制度的完善。如通过修改宪法，统一中央、省市县等不同层级人代会的任期年限，从

而避免了过去任期不同给选举和组织工作带来的不便，为国家机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能

起到保障作用。 

  现行宪法制定后，已经历四次修改，1988年修改肯定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，1993年修

改肯定市场经济的地位，1999 年将“依法治国”方略写入宪法，2004年修改提出“国家尊

重和保障人权”。每次修改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内容，使宪法能够很快适应现代化建设的

需要。 

当下，小康社会正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，而小康社会的要求之一就是宪法一定要在社会

中真正发挥根本法的作用，在限制特权、消除腐败、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基础作用。我们

期待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坚持“依宪治国”的基础上，实现“法治小康”，让“以宪法的名

义”成为小康社会公共决策、制度执行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法治方式。 

▲（作者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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